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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管子》一書，非一人一時之作。是以在內容及篇章上，多有文句淆亂、思

想駁雜之處。其中尤以〈心術〉、〈白心〉等篇之思想歸趨，學者論據不一。張舜

徽先生於《周秦道論發微》一書匯集四篇詳加闡釋，主張四篇所論：乃在於君人

南面之術，並以此會釋全文，於通詁達意處，實收綱目之效，俾益後學甚多。然

而傳古篇章錯簡脫漏在所難免，倘於若干文句不暢之處一意強通，則或離原旨日

遠。其中以〈白心〉篇言「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兵之勝，從於適；

德之來，從於身」一句，詮釋頗有牽強之處。 

本文即以〈白心〉篇論兵辭句為例，綜觀《管子》一書中所涉及的兵學思想，

並以《孫武兵法》與《老子》等典籍佐證，以期為〈白心〉篇論兵辭句尋求一個

更為合理圓融的詮解。 

關鍵詞：管子 兵學 孫子 兵法 

 

 

Research on the Military Theory of “Guan-zi”: 
Giving an Example By the Chapter “Bai-xin” 

Huang Chi-Shu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a sentence in the chapter “Bai-xin” of “Guan-zi” that is 

concern with military theories.  People from the past believed the sentence discusses 
the emperor’s governance of his people.  However, the author considers it discu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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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theories.  So the author quotes some examples from “Sun-zi” to prove that the 
sentence is about Guan-zi’s military theories. 

Key words: “Guan-zi”, military theory, “Sun-zi”, militar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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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兵學思想蠡探 
──以〈白心〉篇「兵之出，出於人」為例 

臺灣大學中文系  黃啟書 

一、前言 
舉凡先秦兩漢典籍，其內容及篇章上多有文句淆亂、思想駁雜的問題，《管子》

一書亦不例外。如南宋葉適便認為：《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1古今學

者亦多認同《管子》並非管仲所作，2蓋為齊國稷下學士所依託所為。3其中又以〈心

術上〉、〈心術下〉、〈白心〉及〈內業〉等四篇，因其內容相近，學者多另歸一組

加以討論，以示有別於《管子》其他篇目。但對此四篇之思想重心歸屬，學者論

據亦莫宗一是4。張舜徽先生於《周秦道論發微》一書則匯集四篇詳加闡釋，主張

四篇所論：乃在於君人南面之術，並以此會釋全文，於通詁達意實收綱目之效，

俾益後學甚多。然而傳古篇章錯簡脫漏在所難免，倘於若干文句不暢之處一意強

通，則或離原旨日遠。如〈白心〉篇言： 

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

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兵不義不可。 
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 

此二處張氏註云：5 

此文上下，皆言人君馭下及所以自處之道，而忽間入言兵之事，解者率釋

為三軍攻戰之兵，而前後文義，實不相貫。細繹此文意，則所謂兵者，乃

人君馭下之威。凡盛氣、厲色、疾視、峻辭皆是也。 

                                                 
1 葉適，《習學記言》（台北，四庫全書珍本三集，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卷 45頁 1。 
2 謝雲飛，《管子析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三章〈真偽考〉羅列晉朝以來學者之
意見甚詳。 

3 詳參徐漢昌，《管子思想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年），頁 56至 57所引學者意見。 
4 大陸學者早期主要接受郭沬若之主張，認為此四篇應屬宋鈃、尹文學派之說（可參侯外廬主編，
《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 537。）近年大陸學者意見則較為分歧，如
李居洋，〈對考證《管子》的一點看法〉（《管子研究》第一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30至 32所述：尚有主張慎到一派之齊法家；稷下道家；稷下黃老與法家合流；慎到、田駢一派；
或出於戰國時管仲學派等種種不同論點。 

5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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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並引《呂氏春秋‧蕩兵》篇為例，認為「古所謂兵，其目甚繁，初不止於三軍

攻戰」。然而此似亦不足以說明此處「兵」字可釋為君人南面之術。觀乎其他學者

之討論，如唐尹知章注云：6 

人為兵本。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於身。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

修身則德立也。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

可。 
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右為陰，陰主死，故為入也。出者既主生，

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 

日本學者安井衡《管子纂詁》云：7 

兵之出也，出加於人，若無害然。然出乎爾者，必反乎爾。及其入也，入

加爾身，不可不慎也。 
兵之勝，從於敵。敵弱則勝，敵強則敗，不可必也。德之來，從於身。身

修，則德必來。故聖人務德不務兵。 
人之於手，右便而左不便。便者能製物，主財入於已；不便者不能製物，

徒費其財，是主出也，然則右手貴於左手矣。然左手之出者，而不能執兵

器以傷人；其執兵自傷者，乃在主入之右手，則亦左手貴於右手，是出入

利害之辨也。 

趙守正《管子注譯》云：8 

戰爭的出擊，雖是出擊他人；但他人反擊進來，也會危及自身。戰爭的勝

利，雖是敵人失敗；但得來這個勝利，還是出自自身的犧牲。所以說：凡

想得鬼神保佑者必行義于人，不義的戰爭是發動不得的。 

及李勉《管子今註今譯》云：9 

出於人謂出於民，兵乃由民而生，故云兵出於民。其入，入於身，謂兵之

入，又入於本身，仍歸為民也。 
適，古與敵通用，謂兵之勝從敵方戰勝而得。德之來，從本身而生。韓愈

原道篇：足乎已無待於外謂之德，此謂德由自身所生，非外至也。從於敵，

 
6 戴望，《管子校正》（中國思想名著叢書本，台北：世界書局，1990年），頁 225。 
7 安井衡，《管子纂詁》（漢文大系本，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年），卷 13頁 15至 16。 
8 趙守正，《管子注譯》（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 24。 
9 李勉，《管子今註今譯》（台北，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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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於身二句對文，兵之勝必須從敵方得來，若從己方而得勝，則是內戰而

勝，何足為貴？惟德則不然，須由己身培養而出，故曰從於身。 

意或雖可通，但總覺未愜於《管子》及其他兵學論著之要旨。今試參酌《管子》

諸論兵篇章及相關兵學論著，一則釋詁此句；一則略窺《管子》兵學思想一二。 

二、《管子》兵學與新出土兵書典籍之關係 
今本《管子》乃出自劉向校錄者。前此，如《史記．管晏列傳》中所提及「牧

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猶是以單篇形式流傳，此乃西漢以前典籍之

常態。正如前文所述：《管子》非一人、一時之書，乃出自齊國稷下學士所為。則

書中兵學思想，自不能無端與管仲比附。然而就時間來論：《管子》與世傳《孫子

兵法》與《孫臏兵法》相近，則其間相互關係為何，更值得學者注意。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出土大批竹簡，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

《六韜》、《尉繚子》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等重要兵學著作。其中《守法守令

等十三篇》中有〈王兵〉一篇，內容與世傳《管子》之〈參患〉、〈七法〉、〈地圖〉、

〈幼官〉、〈兵法〉及〈輕重〉等篇文字相近甚或相同，顯見二者間有一定的關連

性。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認為：10 

把〈王兵〉篇與《管子》相關各篇比較一下，可以看出〈王兵〉是一篇完

整的作品，而《管子》各篇則有許多地方顯露出經過割裂拼湊的痕跡。 
〈參患〉等篇大概是根據〈王兵〉或與〈王兵〉同類的作品改編而成的。〈王

兵〉篇的成書年代應該比《孫子兵法》相關各篇為早。 

誠然，簡本〈王兵〉的來源當早於《管子》相關兵學篇章，但並不代表這些篇章

的著成時間會晚至秦漢之交。相對的，正如整理小組所推測，這批出土兵書，來

源可能早於戰國時期。11這與現今學者對於管子篇章著作時代的考定相近。因此除

了分辨孰先孰後之外，二者文字內容以及理論思想的相關程度，更值得吾人留心

細究。 

《孫子兵法》之簡本與今世傳本，內容差異無多。相較《孫子兵法》與《管

子》兵學篇章，便知有二者思想大體一致。如「至善不戰」的觀念，《管子》書中

數見，如〈兵法〉云：
12 

                                                 
10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釋文頁 158
至 159。 

11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簡介頁 11。 
12 《管子校正》，頁 94及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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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此四者，用兵

之禍者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 
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

其次一之。 

又如〈大匡〉云：13 

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

軸，夫軸密而後動者勝，軸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

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 

及〈參患〉云：14 

一期之師，十年之積蓄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 

正因為爭戰之事，疲民耗財，易生亂端，故《管子》兵學並不主張窮兵黷武。在

崇尚強甲利卒的戰國時期，能有如此灼見，實為可貴。此理在《孫子兵法》中頗

見透徹，如〈謀攻〉云：15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

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

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

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

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此處提出了「全敵」的觀念。縱觀古今中外，堪稱最具王道的兵學主張。兵戎之

事，既是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慎謀定計而後發之。《管子．參患》云：16 

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

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 

 
13 《管子校正》，頁 107。 
14 《管子校正》，頁 160。 
15 孫武等人，《孫吳兵法太公六韜》（台北，夏學社，1981年），頁 29至 33。銀雀山漢墓出土簡本
《孫子兵法》亦有此篇，惟較殘散，故以今本以明之。 

16 《管子校正》，頁 160至 161。語又見〈七法〉篇（同書，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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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兵法〉云：17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

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

制有發也，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

治眾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 

觀諸《孫子兵法》，則於開卷首舉〈計〉篇，申明慎於廟算之道，亦是此理。然如

何達成「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18故復於卷末以〈用間〉結之。同

樣在《管子．七法》亦云：19 

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于敵人

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眾擊寡，以治擊亂，

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眾白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 

然雖說《管子》論兵篇章與《孫子兵法》在內容理路上有所相因，但二者亦各有

偏重，趨向不一。《管子》言兵重在富國整備，以強大的國防力量與堅實之經濟內

政為之稱王致霸的後盾。如〈七法〉云：20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

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

無敵。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 

其中聚財、論工、制器與經濟實力相關，《管子》書中〈輕重〉諸篇多論一國之經

濟政策，而亦言「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21之五戰而後兵，即先衡量一

國經濟實力之強弱，方足以決定兵力之優劣與否。經濟實力不僅事關軍費充足與

否，亦影響兵器製造工業之是否精良。〈參患〉篇即甚言兵器之要：22 

                                                 
17 《管子校正》，頁 94至 95。 
18 《孫吳兵法太公六韜》，頁 3。 
19 《管子校正》，頁 31。 
20 《管子校正》，頁 30。 
21 《管子校正》，頁 390〈輕重甲〉篇語。依張佩綸之說：「衡」見〈輕重乙〉言物產之均衡、「准」
見〈國准〉言國家經濟策略之平準、「權」見〈山權數〉言貨幣政策的彈性調整、「勢」見〈山至

數〉言各地收穫與藏穀多寡之數、「流」見〈山權數〉則似指貨物流通而言。（詳參張佩綸，《管

子學》（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年），頁 2463。） 
22 《管子校正》，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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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

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

人與俴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

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

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

者，以其國予人也。」 

而〈兵法〉篇亦稱如欲「勝而不死」，則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23是三軍欲行

則器備必利。務使我方將士在爭戰之傷亡減至最低。《孫子兵法》雖亦在〈作戰〉

篇中陳言軍資之要，但重點卻放在「兵聞拙速」與「因糧於敵」上。24其他如〈行

軍〉、〈地形〉、〈九地〉及〈火攻〉等篇，則更像是前線陣仗的兵武經驗匯編。相

形之下，《管子》論兵篇章便只是撮舉大要，類於國防政綱的規模籌畫。 

如再與銀雀山簡本《孫臏兵法》相較，更可驗證同樣的情形。簡本《孫臏兵

法》除記載了孫臏與齊威王及田忌之問答外，其他如〈地葆〉論地形優劣、〈十陣〉

詳述陣法、〈十問〉比較不同兵力狀況下之擊敵策略。是其在行伍爭戰的討論上已

較《孫子兵法》更為繁複縝密，自然與《管子》論兵篇章但敘其梗概，有所差別。
25然若〈篡卒〉篇提及：26 

孫子曰：德行者，兵之厚積也。信者，兵明賞也。惡戰者，兵之王器也。 

則與前文所敘《管子》「至善不戰」及〈白心〉篇「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

於身」一句相呼應。另外在《孫臏兵法．強兵》記載了孫臏與齊威王有關富國強

兵的問答，儘管整理小組以為此段與其他《孫臏兵法》篇章風格不類，不敢遽斷

為《孫臏兵法》本文，但由孫臏所處時代適值齊國稷下之學昌明之時，則與《管

子》論兵篇章之關係，自然是極為緊密的。或許可以推想出在當時齊國學者論兵

之兩種取向：一派著重國度之權衡輕重；另一派則倡論軍陣之應變無窮。 

如再參考同時出土的《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除了〈王兵〉篇內容《管子》論

兵篇章大幅雷同，關係非比尋常外；再如〈王法〉云：
27 

凡欲富國墾草仁（仞）邑，以外示之以利，內為禁邪除害。諸周（雕）文、

刻婁（鏤）、補（黼）紱（黻）、纂組、鍼線之事，及為末作、捶（垂）拱

 
23 《管子校正》，頁 94。 
24 《孫吳兵法太公六韜》，頁 18及 20。 
25《孫臏兵法》詳細的釋文，可參曹操等注，《十一家注孫子》（台北，里仁書局影印，1982年）一
書所引。 

26 「篡」即如今「選」字，《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釋文頁 58。 
27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釋文頁 142至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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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立談語，皆勿得為也。此國之大害，治之大傷，不可不禁。 
國富則民眾，民眾則兵強，兵強則土廣，土廣則主尊，【主尊】則令行，【令

行】則敵人制，【敵人制】則諸侯賓服，【諸侯賓】服則□立，□立則王者

之翹治也，不可不審也。 

此二段文字與《管子．治國》所言：28 

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

食，則必事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

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

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 

兩者對於富國強兵的理趣是一致的。由上述分析可知：《管子》論兵篇章與銀雀山

漢墓出土之兵書在內容與觀念上密切相關。徵諸著作時代亦十分相近，或可推測

諸說乃屬東周以來，齊國論兵諸家之議論。然吾人亦當重視《管子》論兵篇章與

其他兵家典籍在論兵之重點上，仍有體用、詳略等等差異之存在。 

三、〈白心〉篇論兵語句試析 

（一）「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 
上文論述《管子》論兵篇章與其他新出土兵家典籍之關係與差異。以下就《管

子》一書其他章節與諸家兵學著作比對參詳，試圖為〈白心〉篇論兵語句求一較

為合理的詮解。首先即是「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一句。 

在校勘上，王念孫首先提出，次句當做「其入，入於身」。文云：29 

其人之人，涉上句人字而衍。尋尹注亦無人字。 

王氏之說固屬合理。然如仔細比對可發現：此章文字乃一由三字句所構成之韻語。

上下段句式亦相仿。因此「其人入」之「人」字，不一定必然就是涉上文而衍，

或韻語原貌使然。至於日本學者豬飼彥博認為「其人入」當改做「兵之入」，30則

又是牽就文義，改之太過矣。 

此句解釋的爭議，主要集中在「人」之所指與「出、入」的分別上。就「人」

                                                 
28 《管子校正》，頁 261。 
29 王念孫，《讀書雜志》（台北，洪氏出版社，1976年），頁 469。 
30 豬飼彥博，《管子補正》（台北，台灣大學藏日本寬正 10年平安書肆刊本，1798年），卷下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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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解釋主要有二說：其一以前文引及之尹知章注為代表，認為「人為兵本」，即

釋人為交戰雙方之人民。今李勉《管子今註今譯》猶依從此解。此一解釋主要的

問題：在於無法合理解釋「人」「身」的關係，特別是考量到「出、入」的問題。

因此尹、李二人在「入於身」三字解釋上，便有「入其賞賜，必反於身」與「兵

歸為民」的歧異。更重要的是，此說並無法同時關照「兵之勝，從於適」一句，

因此學者多不採用，轉而釋「人」為我方出兵的對象，亦即「兵之勝，從於適」

句所謂之「適（敵）」。此說以明代朱長春《管子榷》為代表：31 

天道好還，人心善反，況于兵乎。內兵志外，兵五刃，我以出人，人反以

入身，故聖人戢兵而耀德。兵從敵而勝，德從身而來。 

又如洪頤 《管子義證》：32 

案：適古敵字。言兵之勝則從於敵，德之來則從於身，敵與身對言之。上

文兵之出出於人，其入入於身，亦人與身對言。二句文義相承，尹注非。 

日本明治時代學者安井衡《管子纂詁》：33 

兵之出也，出加於人，若無害然。然出乎爾者，必反乎爾。及其入也，入

加爾身，不可不慎也。 

清儒張佩綸《管子學》：34 

此言我之兵出於人，彼之兵即入於我。言兵不可妄出。計出於人之利，當

計入於身之害。 

正因注重「人、身」對待，更兼顧下句語意，是此說為多數學者所接受。即便如

民初學者顏昌嶢《管子校釋》所言：
35 

出，言加乎外。殆謂絕之不與已為同類。其人，指環而聽治諸己之民。入

 
31 朱長春，《管子榷》（上海，續修四庫全書影印萬曆 40 年張維樞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201。 

32 洪頤 ，《管子義證》（台北，影印叢書集成續編積學齋叢書本，藝文印書館，1971年）卷 5頁
3。 

33 《管子纂詁》，卷 13頁 15。 
34 《管子學》，頁 1359。 
35 顏昌嶢，《管子校釋》（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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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比乎內。殆進之近，與己為一視。 

看似為兩說調和，其實亦以「人」為外敵言。 

正如前述學者所論：「人、身」即指「彼、己」而言。則何謂「出、入」呢？

除去尹知章、李勉外，學者多以出入指用兵而言。如朱長春言「人反以入身」乃

指敵方以兵入我之害。張佩綸及趙守正依從此解。不過顏昌嶢卻將出入分指二事：

出指用兵、入言歸附。此蓋受郭大癡之說影響。郭說云：36 

本辭（按：指「左者出者也」一段）出入并指兵言，上文出於人，謂兵；

入於身，謂德。似別之一義。 

倘以《管子》論兵篇章及諸家兵書衡之，猶以朱長春等人之說為是。蓋謀國者須

知「一期之師，十年之積蓄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之理，故兵戎之事不可

不慎，蓋兵雖加諸敵人，而己身亦蒙其害。〈兵法〉篇所稱：37 

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此四者，用兵

之禍者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 

輕擅出兵於人尚且如此，何況兵加於己身？至於「出於人」，簡言之乃是加兵於敵

之意。然而如郭嵩燾所言：38 

此不當據注以改正文（按：蓋指俞樾說之失），上文兵之出出於人，其入入

於身，此正相承為文。 

是「左者出者也」一段或亦與此句相互闡明兵學之要，如此則「出者而不傷人」

又當何解？即便不採郭說，試觀〈重令〉篇言：39 

若夫地雖大，而不並兼，不攘奪。人雖眾，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

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眾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

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及〈制分〉云：40 

                                                 
36 《管子校釋》，頁 339注釋所引。 
37 《管子校正》，頁 94。 
38 《管子校釋》，頁 339注釋所引。 
39 《管子校正》，頁 82。 
40 《管子校正》，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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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

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 

亦即興師與否，乃在於敵方之合乎道義。即便因彼之無道，而不得已征伐之，則

亦必伺其瑕亂之機，一擊而定之。是吾方靜如處子，察觀敵變；待敵敝亂之時至，

動如脫兔飄風，乘勢擊瑕。故吾方之所以兵勝與否，乃在於敵方是否露其敗象，

而使吾可勝，非以吾力強壓所得，《孫子‧軍形》亦言：41 

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

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故「兵之出，出於人」，不單僅指加兵於外敵，更有因敵而動、以征無道之旨。是

以下句便深表「兵之勝，從於適」之意。 

因此，「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一句可詮釋為：吾人興師用兵與

否，乃在於敵方是否合乎道義。然而，兵戎雖加諸敵人，但己身亦必同蒙其害，

更何況外兵加於己乎？故兵戎之事不可不慎。 

（二）「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 
「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一句，尹注釋「適」字為「和」，言「所

謂師克在和」。學者嫌其迂曲，故多釋為「敵」字。所謂「兵之勝，從於適」者，

如《管子‧霸言》所云：42 

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四封之內，以

正使之。諸侯之會。以權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遠而不聽者，以

刑危之，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滿德也。 

及〈制分〉云：43 

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

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 

是吾方興師乃由於敵方之暴虐無道；興師所以克勝，則在於敵有瑕亂之機可乘。

正是《孫子》所稱「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之意。這樣的觀念，

 
41 《孫吳兵法太公六韜》，頁 44。 
42 《管子校正》，頁 145。 
43 《管子校正》，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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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影響後世兵學論著，如《呂氏春秋‧決勝》云：44 

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

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 

又如《淮南‧兵略》：45 

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

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

何所能制！ 

因此，相較於「兵之出，出於人」一句，此句實稱文意明晰，無庸論辨，即朱長

春所謂「聖人戢兵而耀德」一語。然而，從敵之兵與自修之德二者，是專就兵軍

大事而論？抑或是無相牽涉之兩事？觀於諸家說解，雖能點明修德之要，卻不能

指出「修文德以來之」在兵學上的價值，以致於「德之來，從於身」只是一句空

話。無怪乎李勉注云：
46 

韓愈原道篇：足乎已無待於外謂之德，此謂德由自身所生，非外至也。從

於敵，從於身二句對文，兵之勝必須從敵方得來，若從己方而得勝，則是

內戰而勝，何足為貴？惟德則不然，須由己身培養而出，故曰從於身。 

不只誤解了從敵之義，也看輕了兵學中數言修德的意義。更遑論如趙守正等大陸

學者解釋為：47 

戰爭的勝利，雖是敵人失敗；但得來這個勝利，還是出自自身的犧牲。 

直將「德」字解作「得」字，於原旨日遠。此皆不信德化足以服人之故。其實下

文「兵不義不可」即點明此處所謂德者，乃兵學上所謂「義」也。徵諸《管子》

一書，如〈樞言〉云：48 

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

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敵）莫如後。 

                                                 
44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台北，華正書局，1988年），頁 452。 
45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 515。 
46 《管子今註今譯》，頁 660。 
47 《管子注譯》，頁 24。 
48 以下三則引文詳見《管子校正》，頁 66、31及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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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云： 

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

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及〈幼官〉云： 

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

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

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

知氣和，則生物從。 

足見在《管子》論兵篇章中，一致認為兵者乃因應無道違逆之君而發，不得已而

用之。平時貴在以德義先之。正如〈霸言〉所稱「服而舍之，文也」之意。誠然，

「德之來」包含了國君之文德仁政與兩國交往是否順於禮義等二方面。在《管子》

書中更強調經濟與軍事實力可以做為無形的恫嚇。〈七法〉云：49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

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

無敵。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 

〈參患〉云： 

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

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

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

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眾。」

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

曰無守城。所謂無聚眾者，知眾必散，故曰無聚眾。 

這樣的論點自有別於儒家對於君主修德的看法，但做為富國強兵為主張的學派，

將本身的政經軍事實力，做為與他國往來的安全後盾。無疑是十分合理的。更重

要的是，這一切國力的累積正操之在己。亦所謂「從於身」。至於「祥於鬼者義於

人，兵不義不可」一句，語意明確，學者皆無異詁。李訓群《先秦的兵家》一書

 
49 以下二則引文詳見《管子校正》，頁 30及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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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專章討論兵家義戰思想之發展，論述精詳允實，值得學者參考。50 

因此，「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一句可詮釋為：興師所以克勝，

則在於敵有瑕亂之機可乘。至於吾國是否能善修文德仁政、兩國交往是否合順禮

義，乃至於己國政經軍事實力是否足以威嚇敵國不軌之心等等，則皆有賴吾國君

民上下的努力。 

（三）「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

自傷也」 
關於「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一句，

本不與上述二句相連。因此多有學者單就左右生殺來論出入的問題，如尹知章注

即是，石一參《管子今詮》從之。51。至於安井衡《管子纂詁》云：52 

人之於手，右便而左不便。便者能製物，主財入於已；不便者不能製物，

徒費其財，是主出也，然則右手貴於左手矣。然左手之出者，而不能執兵

器以傷人；其執兵自傷者，乃在主入之右手，則亦左手貴於右手，是出入

利害之辨也。 

雖以執兵器以明利害，畢竟與兵學內容相遠。首先點明此二段內容，皆言兵學要

旨者為郭嵩燾。然而郭氏亦只提到：53 

兵法前左下，後右高。下者在前，高者在後。在前曰出，在後曰入。蓋兵

道尚右者也，主將之所司也。無殺敵致果之將，則兵將危。出者，主傷人

者也，而不傷人正作轉語。 

其意蓋以為前線（左、出）軍士之所以不能致勝，乃因後方（右、入）主將無殺

敵致果、料敵機先的才幹，以致自毀干城。以上二說，雖極盡巧妙，總令人有迂

曲之慨。張舜徽同意郭嵩燾的判斷，認為「左者，出者也」一句乃承上文「兵之

                                                 
50 李訓群，《先秦的兵家》（台北，文史叢刊之 88，台灣大學，1991年），頁 133。然本書尚有數點
值得商榷：其一是關於《孫子兵法》有無義戰（或言義兵）的觀念。李說以為《孫子》中並未顯

出個關懷。固然《孫子兵法》書中鮮言「義」，但如〈謀攻〉所提出「全敵」及「不戰而屈人之

兵」的觀念，自然提出了高於彼此毀滅的軍事理想。這樣的理想與其他兵書所提及的「義兵」，

理路上可以說是一致的。再如書中討論「至善不戰」的看法，將流傳與寫定皆可能較晚的《春秋

榖梁傳》放在《管子．兵法》之前，亦不無可商之處。 
51 石一參，《管子今詮》（台北，商務印書館，1970年），頁 134。文云：「此申上文和則能久之義。
兵者不和之事，其出也，由敵之不德；其入也，由身之不德不義，有以招之。重申以正為儀之義。

左為陽，右為陰。陽主生，主生故不傷，傷人者還以自傷，天之理也。原本作入者自傷也，今正。」 
52 《管子纂詁》，卷 13頁 16。 
53 《管子校釋》，頁 339注釋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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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出於人」一段來，但詮釋的觀點迥異：54 

上文言人君立威之術，余既闡發其旬於前。此又續申人君立威，不可不慎

之義。古者以左為陽，右為陰。君陽為陽，故以左為言。臣道為陰，故以

右為號。人君接物馭下之頃，常有盛氣、厲色、疾視、峻辭之威。出此威

者既為君，故曰「左者，出者也」。受此威者則為臣，故曰「右者，入者也」。

「入」，猶今言「接受」也。出此威者，如不經意，若於人無傷，而受此威

者，則自傷彌甚。故君人者，於接物馭下之際，尤宜慎之重之。 

張氏固以君人馭下之術貫釋〈白心〉，然以此觀點通釋此句，如「出此威者，如不

經意，若於人無傷，而受此威者，則自傷彌甚」一語，便十分詭譎，疑有治絲益

棼之虞。誠然，此句原無須必與上述論兵語句相互關連，亦足以自成一說，文意

通暢。55蓋今傳古籍，章句錯簡脫漏在所難免，對於若干文句不暢之處，實無庸一

意強通，反易離原旨日遠。然而，設使郭嵩燾以此句猶釋兵學要義的推斷正確，

則在《管子》以及其他兵書之中，有無更妥適的詮釋？試觀《管子‧版法解》言：
56 

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

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

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 

乃是視左為生，文事主之；右為殺，武事主之。又如《老子》卅一章云：57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

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

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哀悲泣

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54 《周秦道論發微》，頁 257。 
55 按〈白心〉此一段落，在「兵之出，出於人」之前，先有「不可常居也，不可廢舍也，隨變斷
事也，知時以為度。大者寬，小者局。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一段；在「兵不義不可」之後則言

「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前死亡。強而卑義，信其強。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

卑之餘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

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一段；其後方接「左

者出者也」一句。因此，如抽離「兵之出，出於人」論兵語句觀之，則主要歸結於「道」不聞有

餘亦不聞不足之理。但若無取於「道」則必不免於賊。是以尹注以陰、陽釋左、右；出、入，亦

未違古意，語意銜接亦無不合。以上觀點，承蒙徐漢昌先生指正。 
56 《管子校正》，頁 339。 
57 樓宇烈，《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台北，華正書局，1983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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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逸周書．武順》：58 

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禮義

順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武禮右旋，順地以利兵，將居中軍，

順人以利陳。 

是多主左為文、為吉；右為武、為凶。觀古代禮俗中左右之辨，問題十分複雜，

彭美玲《古代禮俗左右之辨研究》一書中論析甚詳。就兵事之左右問題來看，一

言以蔽之，尚右是合乎一般卒伍的右手文化原則。然而有時也會因為職掌與位階

的不同而有尚左的情況。59當然文武吉凶的左右之辨，也是合乎禮俗中別異的要

求，並不需細究其原由。重點是《管子．白心》的這段資料，理應不會溢出於其

他同時的作品觀念之外。因此如左指文事，亦即文德；而右指武事，亦即兵戎征

伐，正合「出者不傷人，入者自傷」之意，即崇文偃武之旨，應是十分合理的解

釋。問題是此句的「出、入」是否與「兵之出，出於人」一句相關，設使二句相

關，則詮釋上又是否造成矛盾？ 

前文述及此句並不必然非要與「兵之出，出於人」密切相關，自然也無庸為

了「出、入」二字雷同而強作調人。然如果真要貫通〈白心〉篇論兵的所有語句，

則關鍵當在「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一句。正如上文論及「德之來」

代表的不只是國君個人的品德及施政的仁厚，也是兩國往來順於禮義的一種表

現，這當然屬於「文事」，這是「至善不戰」的承平之世。不過守義之國如遇到暴

虐的侵略，或為了天下征討無道，不得以必要動用武力「一而伐之」時，亦必本

諸道義，所謂「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這樣的正義之師，因敵之勢，

察敵之變而取之，即所謂「兵之出，出於人」。雖說興兵，仍不違道義，甚至能以

保全敵國為上，行文德以來之，故曰「出者而不傷人」。相對的，一國之興師並非

因義而發，而是如〈大匡〉所述：60 

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

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矣。 
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軸，夫軸密

而後動者勝，軸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

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 

為了貪土、好功、復仇、彌過等而銳兵利卒，不僅成為鄰國之憂患，亦必反食窮

                                                 
58 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 327至 328。 
59 彭美玲，《古代禮俗左右之辨研究》（台北，文史叢刊之 103，台灣大學，1997年），頁 149。 
60 《管子校正》，頁 106及 107。 

 199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十 期 
 

                                                

兵黷武所造成國力虛耗、人民疲役、商賈不興、農作失時等種種惡果，此即「入

者自傷」之意。 

因此，「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一句可

詮釋為：左者，屬於文事；右者，屬於武事。國君若能善修個人品德，致力施政

仁厚，則兩國往來合順禮義，他國亦必欣然歸附。即便不得已興兵以弔民伐罪，

亦是修文德重民志之義兵，所以能「不傷人」。相反的，國君為了種種利害、仇恨

而銳意興兵，不僅成為鄰國之憂患，亦必反食窮兵黷武所造成國力虛耗、人民疲

役等惡果，故曰「自傷」。 

四、《管子》其他重要兵學主張 

（一）至善不戰 
《管子》一書固詳於經國鴻謨而略於軍陣攻伐，此由〈白心〉篇論兵語句足

見一斑。然而以〈白心〉篇所存之隻言片語，自不足以完整闡明《管子》兵學。

是以本節再就《管子》書中其他重要之兵學主張，加以申言一二，並與〈白心〉

篇論兵語句相互發明。 

東周以降，攻伐侵奪之事日繁，諸侯之君莫不視軍陣之事為首要之務。本此，

諸子百家面臨世勢所趨君侯所需，亦無法逃避此一問題而各有主張。如衛靈公問

陣於孔子，孔子以未學謙避，顧志趣不合當朝而去衛61；孟子知梁惠、齊宣之好戰

而慕齊桓、晉文之事，而喻以王道之政62；荀子議兵則以仁義為本，務以禮義教化，

齊壹民志，使君民一心，三軍同力。63老氏深以兵者為不祥之器，故小國寡民之政，

什佰之器不用而甲兵無所陳之64，墨家之眾力主兼愛非攻，屢為小國守城固備；宋

鈃、尹文一派則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雖天下不取亦不捨65。《管子》

 
6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87年），頁 161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
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62 詳參《四書章句集注》，頁 207。 
63北大哲學系，《荀子新注》（台北：里仁書局影印，1983年），頁277云：「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

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

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又頁282至283

云：「故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

焉；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

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

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

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 
64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頁 190 云：「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
雖有舟轝，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65 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河洛出版社，1974年），頁 1082云：「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
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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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固非盡出管仲之手，然所面臨之問題則一也。〈法法〉篇言：66 

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

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

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

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

而求廢兵，不亦難乎。 

固知兵戎軍陣之事，傷民耗財。但考慮時代更變，軍國四興，其於立場上亦並未

抵制兵戰之事，進而積極批評寢兵兼愛之說，認為「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立政九敗解〉云：67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

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

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也。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

攻我。被（按：「被」字同「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

必不勝也。被以教士，我以毆眾；被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

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勝」。 

是以除了政權擴展、經濟侵奪之目的外，軍武亦有消極地防衛敵國攻奪的功能。

周室東遷，王權衰落，無能羈糜諸侯，聯絡地方。然四方諸侯各恃山河險阻，收

漁鹽礦澤之利，政經方面皆較中央更有長足之發展68。顧此，領土之擴張與一統，

無異有助於政令佈達與經濟之營造與流通，故諸國重兵崇武，強侵奪弱，兼并不

斷69。即便不加兵鄰邦以求擴張，亦須慎防強敵環伺，掠取基業。更當無一明主仲

裁弭爭之時，競爭軍備乃是謀國者必然之事。正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立於

不敗之地」70。再者，兵者除能禦敵於外，亦足禁邪於內。〈參患〉篇言：71 

                                                                                                                                               
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

之行』。以聏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 
66 《管子校正》，頁 93至 94。 
67 《管子校正》，頁 338。 
68 錢穆，《國史大綱》（台北，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 56至 65「從宗法封建到新軍國之種種變
遷」一節敘述東周政治發展之變化甚詳。 

69 《國史大綱》，頁 38云：「見於《春秋》國數凡五十餘，若並見《左傳》者計之，有百七十國。
其中百三十九國知所居，三十一國亡其處。然舉其大者，不過十餘。」註引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所載，楚國井國四十二、晉十八、齊十、魯九、宋六。 
70 《孫吳兵法太公六韜》，頁 44、47《孫子‧軍形》篇語。 
71 《管子校正》，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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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

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

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內不以刑，而欲禁

邪，則國必亂矣。 

則兵事之存在，正如德刑賞罰，作為君主治國之二柄，不可或缺。甚者，則足以

「輔王成霸」。72既明兵事之無能廢怠，但不意味窮兵黷武為君人所應持之政綱，

此亦不過順應世勢的權變而已。〈兵法〉篇謂：73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

然而所以輔王成霸。 

張舜徽以為「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三者一也74，古文自有互文例，然

以〈心術〉諸篇析之，則道與德仍有所差異，而與「一」者更宜有別。〈心術上〉

云：75 

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 
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忤，無所位忤，故遍流萬物

而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

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

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 

然無間不別，並不是理上就為一事。蓋道言渾體；德究萬殊，故於道稱「察」；而

於德言「通」。至於「一」者，〈心術下〉言：76 

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慕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者，所以應物

也。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日

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聖人裁物，不為物使。 

 
72 這樣的觀點同樣保留在後世《呂氏春秋》之中。〈蕩兵〉篇云：「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
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

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

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

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

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呂氏春秋校釋》，頁 383至 384。） 
73 《管子校正》，頁 94。 
74 《周秦道論發微》，頁 239至 240。 
75 《管子校正》，頁 219、220至 221。 
76 《管子校正》，頁 222至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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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白心〉云：77 

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沉矣。

夫天不墜，地不沉，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

雷鼓之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 
內固之一，可為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 

則似「一」者更較「道」之渾冥難識，故稱之曰「明一」。由皇、帝以至於王，正

是世易事繁，民眾爭多之寫照，而由「一」降至「德」，亦近於《老子》所稱「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78。本此，則謀兵圖勝，則是

仁義禮教以降所不得而用之者。然就其主張則是假兵事霸政而復還於王道79，是主

兵亦是亂世用權之旨。 

正因「一期之師，十年之積蓄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是以「至善不戰」。

然而世易事異，東周政局已不若唐虞三代之初之人寡爭少。但若一味以兵戰掠奪，

則新土分毫未取，而舊地率皆凋敝。如何固守基業而使敵不敢侵奪，復能擴土富

邦而不耗兵費，則是霸主用兵之要。正是兵戎完備而使敵無敢攻。〈參患〉篇云：
80 

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

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眾。」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

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眾者，知眾必散，

故曰無聚眾。 

又如〈重令〉篇言：81 

若夫地雖大，而不並兼，不攘奪。人雖眾，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

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眾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

                                                 
77 《管子校正》，頁 226、227。 
78 《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頁 93。 
79 故《管子》一書中於〈霸形〉、〈霸言〉諸篇數致用兵之意。如〈霸言〉云：「是以聖王務具其備，
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峚近

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強使弱，以眾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

無不聽。」（頁 143）又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
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

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

重，以其勢小之，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彊國眾，合彊以攻弱，

以圖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頁 144） 
80 《管子校正》，頁 161。 
81 《管子校正》，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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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遠近一心，則眾寡同力；眾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

並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正點明器備士強，同志一力，則敵人知攻之必敗，必不敢輕起兵釁，則可以備武

而無敵於天下。所以《管子》論兵，不在於「並兼攘奪」，有別於世主之力戰攻伐。

正如兵法所謂「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82然

現世之中果能「不戰」乎？故〈兵法〉篇詳析曰：83 

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

其次一之。破大勝彊，一之至也。亂之不以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

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

可測，一之原也。眾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利適，器之至也。用

敵，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

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 

則如求「不戰」而不得，則必一戰而定之。所謂「破大勝彊，一之至也」者。戴

望注云：「不以勝為勝，故能破大勝彊也。」日本學者安井衡認為：「破大服強，

則弱小咸服，近乎一戰安天下，乃其至極者也。」84就〈七法〉篇所言：85 

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

功則天下從之矣。 

及〈霸言〉所言：86 

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

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峚近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強使弱，

以眾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則宜是攻伐無道不服之大國，以為天下儀表。正因欲討於無道，則必要能「亂之

不以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即「義兵」是也。故〈七法〉稱「成功立事，

                                                 
82 《孫吳兵法太公六韜》，頁 29《孫子‧謀攻》篇語。 
83 《管子校正》，頁 96。此段文字又見同書頁 41〈幼官〉篇。 
84 《管子纂詁》，頁 22。 
85 《管子校正》，頁 31。 
86 《管子校正》，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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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不義不勝人」，如此方能「正天下而莫之敢御」87。 

（二）富國強兵  
若無強大國防力量與堅實之經濟內政為後盾，則不僅無以討伐無道不從之強

敵，甚而易招敵國窺伺之心。此正所謂「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

也」及「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

的道理。88如此方不致我攻於前，而敵躡在後。因此《管子》書中兵學主張，率以

富國為先。如〈權修〉云：89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

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

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 

〈七法〉： 

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

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

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

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 

及〈治國〉： 

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

食，則必事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

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

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 

凡此，皆力陳富國為強兵的先決條件。相較於其他兵家著作多半就征戰時輜重用

度著眼，《管子》兵學主張更具遠謀宏規。縱觀《管子》全書，雖不成於一人一時

之手，但大要以富國安民、崇法明度為本，而軍事只是治國之一端，而非國政之

全部。因此《管子》書中之兵學主張亦是在此一大方向下推展，與一般兵家著作

的著重於陣仗機謀明顯不同。〈小匡〉篇記敘齊桓公與管仲之對話：90 

                                                 
87 《管子校正》，頁 31。 
88 語見《孫吳兵法太公六韜》，頁 47《孫子‧軍形》篇語及頁 105《孫子‧九變》篇語。 
89 以下三則引文參《管子校正》，頁 7、29及 261。 
90《管子校正》，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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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

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

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

有所寓。」公曰：「為之柰何﹖」管仲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 

管仲點明了若以正卒伍、修甲兵等擴張軍備的明顯手段，只會引起敵國的軍備競

爭。這相對於東周以攻伐侵略為上的軍國政策，實是切中要旨的觀念。雖然如孟

子與荀子等儒生，面臨時君對於軍事政策的諮詢，也採取了崇王道、尚禮義等重

視民生仁政的立場，藉以轉變時君尚武重利的欲念。但《管子》書中所謂富國強

兵的言論，卻不似儒者是出於王道仁政的理念，相對的卻是十分務實的「寓兵於

政」。〈小匡〉篇篇末針對這樣的政策做了「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

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的提要說明。
91 
首先，所謂「寄兵於政」，〈小匡〉篇記載的具體主張是：92 

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

為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

事矣。 
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

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

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

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

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

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

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 

如此一來，不只民政戶口因此清晰建全，軍旅行進固陣亦能相互關照，可謂民政

軍政兩利。〈小問〉篇提到欲使民必死必信以求守戰的方法：93 

「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

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

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 

 
91 《管子校正》，頁 128。 
92 《管子校正》，頁 123。 
93 《管子校正》，頁 274。 

 206 



黃啟書：《管子》兵學思想蠡探 
 

無論是墳墓、田宅或妻子，欲求人民不會流亡叛逃，惟有在內政下工夫，才能確

保人民與兵士對國家的忠誠度，同樣的看法在〈九變〉篇則分析的更為細緻。94有

了建全的民事戶政，國家法令是否能明正一致的推動，亦是內政的要務，而歸之

以重令賞罰。〈重令〉篇云：95 

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

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

之勝也，而令乃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

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

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

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

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陣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

必勝，不可得。 

如欲賞罰之令必行，則必摒便佞，禁親貴。此即「政教」之內政方面的人事因素，

蓋由中央以至於地方官吏之良窳亦涉國家兵力的強弱。故〈七法〉篇稱百官匿情、

姦吏傷法、姦民傷教、賊盜傷眾為國之「四傷」96；〈重令〉篇以親、貴、貨、色、

巧佞、玩好為「六敗」97，即是重賞明誅，一令齊志之意。 

再談「因罰備器械」。如欲尊王稱霸，除了需有充裕的經濟實力作為基礎外，

落實在軍事政策中，即是軍需完備。前文曾引述〈七法〉所謂「明於機數」，其中

提到聚財、論工、制器，〈輕重甲〉「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之五戰，

以及〈參患〉篇中所論述兵器完利之要，皆是對於軍需器用的重視。〈小問〉篇云：
98 

「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

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

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 

                                                 
94 《管子校正》，頁 255〈九變〉篇分析人民但自為身家計，非果有忠君報國之思，卻猶守戰必死
的原因有九端。文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

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

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

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

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 
95 《管子校正》，頁 81。 
96 《管子校正》，頁 29。 
97 《管子校正》，頁 82。 
98 《管子校正》，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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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天下精材以利良工鍛造良器，再由豪傑運用之，方稱戰勝之器。因此〈小匡〉

中便有使「游士八千（當做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

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之語99。不過在對外尋求賢才豪傑之前，

《管子》更提出了「薄刑罰以厚甲兵」（語見〈中匡〉篇，意義與〈小匡〉相同而

較清晰）的策略云：100 

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

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

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且鈞。無坐

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美金以鑄戈劍矛戟，

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 

如此一來，不需強自人民稅賦中剝削，便可得到充裕的軍需經費；更能達到隱藏

吾國軍備動作於民政之中的方針。 

（三）明於機數  
〈小匡〉篇論及甲兵大足之後，尚稱「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因此

先在內政上任命鮑叔牙、王子城父、弦子旗及甯戚等人；外交上則使隰朋為行，

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及徐開封處衛。更重要的，是派出偵查員八十

人周游天下：101 

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

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

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其中「號召收求賢士」猶是任賢之道。但「飾玩好，鬻四方諸侯，以觀其上下之

所貴好」，便有刺探各國情報的目的在，因此才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關於

這一點，正是〈七法〉所謂「明於機數」。從最基礎來看，即是了解作戰之敵我雙

方之一切有形無形實力情勢，藉以定計謀策，亦即《孫子兵法》中所謂「經之以

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102之意。〈七法〉之內容中有「計數」一項：103 

 
99 《管子校正》，頁 125。 
100 《管子校正》，頁 125。 
101 《管子校正》，頁 125。 
102 語見《孫吳兵法太公六韜》，頁 3《孫子‧始計》篇語。 
103 《管子校正》，頁 28至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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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

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 
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

不知則不可。 

其中如地形之險易，郭里之遠近，〈地圖〉一篇闡述甚明104，而〈七法〉篇「選陳」

一章則更強調知「敵政」、「敵情」、「敵將」及「敵士」等情報之要105。如此方可

謂「遍知天下」之「數」，進而能識舉兵之「機」。然如何「遍知天下」？〈制分〉

篇強調「兵所以先爭」，但並非指先出兵陣106，乃在於時識群國動靜。其文云：107 

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

則敵人戒。苟聚則眾不用。妄行則群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

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

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 

用兵如何能乘敵人之瑕而游刃有餘，則正是「遍知」而後能「知機」所致，這正

是〈白心〉篇中所謂「兵之勝，從於適」的道理。此外，如前文引述〈參患〉篇

中對於士兵、官將、以至於人主等人事因素亦影響作戰之實力與否，以及〈七法〉

篇所稱之「選士」、「服習」等等，皆是對於軍教的重視。再如〈兵法〉云：108 

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故能致遠

以數，縱彊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

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

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

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

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九

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

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

                                                 
104 《管子校正》，頁 159云：「凡兵之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
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

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眾寡，士

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 
105 《管子校正》，頁 31。 
106 《管子校正》，頁 144〈霸言〉篇言：「彊國眾，合彊以攻弱，以圖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
以圖王。彊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夫神聖視天下

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眾，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少，先舉者

王，後舉者亡。戰國眾，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足見兵之致勝，不在先發兵與否。 
107 《管子校正》，頁 161。 
108 《管子校正》，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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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韟章，則載食而駕。九章

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 

假鼓、金、旗之「三官」用以進退；以目、身、足、手、心之「五教」使之習於

戰技軍令；標舉日、月、龍、虎等「九章」以動靜行令。諸如此類詳細的軍陣規

章，正是一般兵學典籍所長。《管子》書中雖不過分強調軍戰謀略的細節，但由於

行伍的標識法制，一如治國的常度規範，尤其在征伐危難之時，也唯有最有組織、

最有效率的部隊，才能「能因敵變化而取勝」109。因此，〈兵法〉篇稱其效用： 

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不可量，

則眾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軸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

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

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行無常。兩者備施，動乃有

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恃固不拔。中

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

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

而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凌山阬，不待鉤梯。歷水谷，

不須舟楫。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寶不獨入，故

莫之能止。寶不獨見，故莫之能斂。 

要求行軍眾若時雨之豐沛，寡如飄風之驟速，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

而莫之能止的境界。正如《孫子‧虛實》所言：110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

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

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及〈軍爭〉云：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不能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

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

眾，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109 見《孫吳兵法太公六韜》，頁 81〈虛實〉篇語。 
110 以下二則引文，詳見《孫吳兵法太公六韜》，頁 68及頁 90至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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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教惟有如此，才能在應敵之時「知機」，進而「因時而動」。正如《孫子兵法》

所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111 

五、結論 
略觀《管子》兵學大要可知：其以為兵者雖非備道至德，但外足以禦敵，內

克能禁邪，是王室衰微之爭戰末世，所以輔王成霸之權宜謀策。然兵戎之事雖易

於侵奪兼并，但這顯然不是《管子》兵學之重旨所在，故其甚言故「至善不戰，

其次一之」之理。如欲求平安無戰，則必國富兵強，使敵不敢輕起侵并之心；不

得已而戰，亦以堅實之內政、經濟、國防等國力為後盾，舉義師以伐無道，一擊

而天下仰望崇從。若期能一戰而安天下，就此偃兵息武，則必要厚植國力，遍知

天下，平時臨計謀數，伺機而發。 

歸諸〈白心〉篇「兵之出，出於人」一段論兵辭句，宜釋為：舉兵與否，乃

在於敵方是否合乎道義。即便因敵方暴虐無道而不得已興征伐之事時，亦必伺其

瑕亂之機，一擊而定。故我之得勝與否，乃在乎敵方是否敗象已露，而非強恃我

方軍力壓迫攻毀所致。故曰「兵之出，出於人」，又曰：「兵之勝，從於適」。然而，

兵戎雖加諸敵人，己身亦必同蒙其害，更何況外敵壓境之禍？是故兵戎之事不可

不慎，所以說「其人入，入於身」。最好的策略便是厚植國力，以求國富兵強；遍

知天下，務知己彼虛實。如吾國能善修文德仁政，與鄰國交往合順禮義，則更能

敉兵禍於未然。故曰「德之來，從於身」 

至於「左出右入」一句，並不必然非與前述二句密切相關。然如將「出」與

「入」，分辨為「秉文德而弔民伐罪之義兵」與「為謀權勢利欲之侵略軍伍」，則

亦足與上文相互發明。 

如此疏解二章，固非的解，但藉此一窺《管子》兵學之鴻旨，或未亞於以君

人南面之術貫釋。此正本文之所以作，謹此就教方家。 

                                                 
111 見《孫吳兵法太公六韜》，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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